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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驱动发展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之一，也是今后一

段时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导向。“创造的教育”理念，既是对

国家政策的积极响应，也彰显了新时期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特色。 

教育构成要素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教育的质量和效益。“创造的教育”就

是从教育的教育者、受教育者和环境这三个基本要素出发，进一步优化三者之间

的结构关系，诠释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。 

“创造的教育”目标是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，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。 

一是“教师应该如何教”？“创造的教育”理念下的教师应完成由传统的知

识传授者向现代的学习引导者转变，倡导注重过程的探究教育、激发基于兴趣的

内生动力。 

“创造的教育”通过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，增强学生不断创新的内生

动力；同时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和爱好特长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兴趣。 

二是“学生应该如何学”？“创造的教育”理念下的受教育者应具有强烈的

自我意识，养成批判反思的思维习惯。当学生养成了批判、反思的思维习惯，能

够在学习和生活中积极地创造和运用知识时，教育就获得了最终的成功。 

三是“环境应该如何营造”？“创造的教育”理念下的教育环境应该是自由

平等的、和谐开放的，能够给予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，构建

协同开放的校园文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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